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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

佛山市南海区燃气安全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开展2018年五一期间城镇燃气安全

检查的通知
各镇（街道）国土城建和水务局、市政管理部门，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（质监）、区消防大队，各燃气经营企业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确保五一期间燃气安全形势稳定，按照《转发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加强当前及“五一”假期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（南安办〔2018〕72号）的要求，现组织开展五一期间城镇燃气安全大检查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对象

检查主要燃气设施，包括天然气调压站、储配站、汽车加气站，液化石油气储配站、瓶装供应站等。

二、检查内容

主要检查企业是否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：实行安全生产承诺制、强化安全生产责任管理情况；建立健全企业安全生产例会和例检制度情况；企业安全风险排查管控情况；企业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；安全生产责任全员全岗落实情况；安全教育培训情况；安全应急管理等情况。具体有：

（一）检查安全生产管理情况，制定和执行有关安全管理制度的情况；各层级、岗位安全生产责任是否明确；燃气生产、储存、供应等设施设备是否齐全有效，安全可靠。

（二）检查消防安全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是否健全，消防安全职责是否明确，消防设施和防火防爆器材是否完好，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是否畅通。

（三）检查应急抢险能力和燃气安全应急制度的建立和落实情况，是否按要求编制燃气事故应急预案、消防专项应急预案，配备应急抢险队伍、应急救援物资设备，建立燃气供应应急保障机制和设备，落实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全覆盖。

（四）检查是否落实对用户用气安全的定期检查，加强对工业园区内用气企业的入户安全检查。

（五）检查是否有对管理人员、操作人员、送气工的教育、培训，使其掌握燃气安全、消防、用户安检和维修的知识、技能，杜绝违章操作。

（六）排查现场安全隐患，检查是否符合《城镇燃气设计规范》（GB 50028）、《液化石油气供应工程设计规范》（GB 51142）、《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》（GB 50156）等规范的要求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镇（街道）部门排查：即日起至5月2日

由镇（街道）燃气管理部门开展检查，对发现的问题责令有关主体限期改正。

（二）区级部门联合检查：5月3日、4日

由区住建局组织安监局、质监局、消防大队开展部门联合检查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抓好节假日期间生产安全形势。各镇（街道）燃气管理部门要提高认识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，切实加强当前及“五一”假期安全生产工作，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企业限期改正，继续加强对发现问题的日常巡查检查，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。

（二）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各燃气经营企业要落实《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转发中共佛山市委办公室 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通知》（南建设函〔2018〕210号）要求，进一步提升安全管理水平。

（三）请区安监局、区质监局、区消防大队确定参加联合检查的人员，填写附件并发送到nhzjcjk@sina.com邮箱。检查人员请于检查当天8:45在区住建局大院（桂城天佑三路1号）集中，镇（街道）燃气管理部门检查人员在检查地点会合。

附件：2018年五一期间城镇燃气安全检查回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佛山市南海区燃气安全管理     
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代章）     
2018年4月27日         
（联系人：刘国安，联系电话：86230166，邮箱：nhzjcjk@sina.com）

附件
2018年五一期间城镇燃气安全检查回执
参检单位：

	姓名
	职务
	手机号码
	备注

	
	
	
	

	
	
	
	


（联系人：刘国安，联系电话：18306618666；李智毅，联系电话：1380922994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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